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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糞尿資源化政策與趨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質保護處 
10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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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源化利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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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源化利用方式 

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沼液沼渣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專章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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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氧發酵一定天
數以上 

 與施灌農地簽訂
合約或同意書 

 施灌後一小時內
滲入土壤 

 備有沼液沼渣停
灌期應變緩衝容
量 

應符合條件 

 向農業主管
機關申請同
意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使
用計畫 

 同意後報直
轄市、縣(市)
環保主管機
關備查 

 依登記事項
運作 

計畫審查 運作管理 

 畜牧場登記證明 
 檢測報告 
 農地所有或同意

使用證明 
 施灌農地資料、

上下游地下水質、
土壤品質 

 運輸方式與路線 
 施灌作業 

計畫書內容 



 擴大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對象及增訂農地定義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2條第13款及第15款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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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新 

新 

並列農委會「非都市土地變更作為專案輔導畜牧事業設
施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草案）「沼氣再利用中心」 

畜牧業 

畜牧糞
尿資源
化處理
中心 

產生之糞尿 

收集之 

畜牧糞尿 

經厭氧發酵
後或再經曝
氣處理後之
沼液、沼渣，
施灌於農地 

供農作之土地 

以土地登記謄本上使
用分區為一般或特定
農業區，且使用地類
別為農牧用地者為限 

新 
 

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
使用者 

 

 

農地 

 

有修正 
 



 厭氧發酵天數、現場勘查及施灌彈性管理規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1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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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草食性動物 

草食性動物 

10天以上 

5天以上 

農業主管機關依個別
計畫審查結果另為核
定厭氧發酵天數 

1 

2 

依個案之實際狀況，
必要時應現場勘查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農業主管機
關審查時，
應現場勘查 

 
畜牧糞尿厭
氧發酵天數
彈性管理 

 

 

農地肥分使
用計畫現場
勘查彈性 

 

有修正 
 



 厭氧發酵天數、現場勘查及施灌彈性管理規定(續)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1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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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始得施灌 

1.農業主管機關審
查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計畫同
意 

2.環保經關核准許
可變更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明定核發機關
核准許可變更
前，得依農地
肥分使用計畫
核准內容，施
灌沼液、沼渣
於農地 

 
沼液沼渣施
灌彈性管理 

 

有修正 
 



 合理調整沼液沼渣、地下水、土壤檢測項目 及監測規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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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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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畜牧業者檢測之負擔 1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沼液 

沼渣 

修正理由 

地下水 

土壤 

pH、導電度、總氮 

總磷、銅、鋅、 

銨態氮（NH4
+-N） 

導電度、 

銨態氮（NH4
+-N）、 

 

pH、硝酸鹽氮、 

總磷、銅、鋅 

銨態氮（NH4
+-N）或氨氮 

導電度、 

銅、鋅 

 

pH、總磷 

土壤飽和萃取液導電度、 

銅、鋅 

刪除銨態氮（NH4
+-N） 

刪除pH 、硝酸鹽氮、
總磷、銅、鋅 

刪除pH 、總磷 

pH、導電度、總氮、
總磷、銅、鋅、 

導電度、 

 

沼液沼渣施灌量多依總氮計算，檢
測總氮即具代表性 

 

1.沼液沼渣pH約7~7.5，個案差異不大 

2.土壤本身即含有磷元素，沼液沼渣
已有檢測總磷 

3.地下水係厭氧環境，難以發生消化
作用產生硝酸鹽氮，以氨氮即可反映 

4.銅、鋅項目幾乎全數吸附在表土，
難以貫穿進入地下水 

 

 

現行尚無公告之檢測方法，以氨氮
檢測方法為之 

有修正 
 



 合理調整沼液沼渣、地下水、土壤檢測項目 及監測規定(續)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2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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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水
監測管
理 

現行問題 修正規定 

農民無經費專
業開鑿標準井 

地下水井得以民井或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為之 

1.施灌區域農地進行監測 

應監測施灌農地
範圍上下游之地
下水背景值 

2.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
污染監測標準時 

3.地下水水流方向不
明確或地下水位太
低，代表性不足者 

得以附近環保主管
機關、水利主管機
關、地方農田水利
會或專家學者所屬
監測井之監測資料
為佐證 

地下水上下游
流向不易確認 

有修正 
 



 合理調整沼液沼渣、地下水、土壤檢測項目 及監測規定(續)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2 

法令修正 

 同一農地肥分使用者，施灌於二以上
之鄰近農地，其地下水水質免重複檢
測； 

 土壤品質得採個別施灌區域內之個別
樣品混合物代表此區域之平均濃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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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監測
管理 

現行問題 修正規定 

分散形施灌，
重複檢測造成

負擔 

有修正 
 



 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同意文件應記載事項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4 

•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及施灌
者名稱、地址、負責人 

• 施灌作業有關之農地地號、面積、
沼液、沼渣施灌數量、沼液沼渣
品質、方式、頻率及用途 

• 核發日期及計畫有效期限 

• 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照片採用自PAS 1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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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修正 
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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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之9 

• 未依(70-1I)審查同意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登記事項

運作、未依(70-1VI)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依本辦法

規定處分 

(違反水污法第18條所定辦法規定者， 依同法第46條規定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前項規定另於施灌過程衍生之環境污染情事，依相關環

保法規處分 

(例如臭味，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條，依同法第60條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 未取得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同意，逕將畜牧糞尿

或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者，依違反本法規定處分 

• 畜牧糞尿非全量作為農地肥分而有排放於地面水體者，或不

符合規定而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者，其排放地面水體或土

壤，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違反水污法第32條規定， 依同法第53條規定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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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修正 
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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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液沼渣輸（運）送管理規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10條 

法令修正 

照片引用自PAS1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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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其輸（運）送應依農地肥分使
用計畫記載事項辦理。 

 

運送沼液、沼渣，其清除及後
續處理行為，免依廢棄物清理
法有關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規定
辦理。 

有修正 
 



二.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用 

畜牧糞尿或廢水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之個案再利用許可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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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事業及再利用
機構共同提出個
案再利用申請，
經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許可，始得
再利用 

再利用規定 

 廢棄物基本資料 
 清運方式 
 再利用方式 
 污染防治計畫 
 佐證資料或實績 
 再利用產品銷售計畫 
 其他指定事項。 

 核發之再利用許
可應副知本法中
央主管機關、事
業及再利用機構
所在地之直轄市
或縣 (市) 主管機
關、鄉 (鎮、市) 
公所及再利用用
途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再利用計畫書內容 運作管理 

貳、資源化利用方式(續1) 



貳、資源化利用方式(續2) 

三.水資源回收 

畜牧廢水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
請審查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核准回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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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廢水處理符
合放流水標準 

 回收使用澆灌花
木之行為登載於
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文件) 

應符合條件 

 依管理辦法第24
條規定，向直轄
市、縣(市)環保
主管機關申請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之變更 

登載規定 

 運送符合放流水
標準之廢(污)水
至作業環境外者，
應依管理辦法第
110條第1項規定，
於運送行為24小
時前，以電話或
傳真通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運作管理 
符合放流水標準之畜牧廢水運送至作業環境外作為花木澆灌報備表單 

畜牧業： 

管制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報備時間 ：    年    月    日    時    分（應於運送前 24小時報備） 

 

註 1：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以桶裝、槽車或其他非管線、溝渠，運送符合放流水標準之廢（污）

水，至作業環境外者，應於為運送行為 24 小時前，以電話或傳真通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始得為之。 

註 2：同一報備時間有多次運送行為時，請填寫第 1 次至第 n 次內容。 

註 3：本表單提供畜牧業者傳真使用，及主管機關記錄畜牧業者電話報備內容。 

註 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 24 條規定，事業變更第 23

條以外之水措計畫核准文件或許可證（文件）登記事項，應於變更前，送

核發機關審查，經核准後，始得變更。畜牧業應於施灌花木前，向直轄市、

縣（市）環保主管機關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變更。 

註 5：畜牧業無論採槽車、桶裝或管線施灌花木者，皆須於事前辦理許可變更，採

槽車、桶裝者應於 24小時前依本表單報備，但採管線者免依本表單報備。 

次序 是否回

收使用

於澆灌

花木 

清運 

時間 

清運 

方式 

清運 

車號 

澆灌量 

(立方

公尺) 

澆灌 

地點 

第 1 次 □是□否     年    月               

    日    時    

分 

□槽車 

□桶裝 

 

   

第 2 次 □是□否     年    月                         

    日    時    

分 

□槽車 

□桶裝 

 

   

第 3 次 □是□否     年    月                        

    日    時    

分 

□槽車 

□桶裝 

 

   

第 4 次 □是□否     年    月                        

    日    時    

分 

□槽車 

□桶裝 

 

   

第 5 次 □是□否     年    月                        

    日    時    

分 

□槽車 

□桶裝 

 

   

報備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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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  
•畜牧場永續資源管理 
及再利用計畫105-108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 
(畜牧污染防治類)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 
•推動養豬產業振興發展計畫(106
年至109年) 

•推動養豬場旅能發電行動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豬場沼氣發
電獎勵及補助作業要點 

結合跨部會資源推動畜牧業資源化，減少河川污染為目標 

 環保署 
 補助地方政府協助畜牧業

撰寫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
用計畫書、檢測分析沼液
沼渣成分與其施灌農地之
土壤、地下水成分、媒合
施灌農地及辦理說明會 

 補助地方政府推動設置厭
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處
理小型畜牧場畜牧糞尿計
畫 

參、部會配合計畫與資源 



肆、未來展望 

目標：逐年降低畜牧業廢水排放量 

施政方向：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 

 草案第46條之1： 

 第一項：飼養豬隻及牛隻之新設畜牧業，畜牧糞尿肥分使用、農
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或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比率合計應達總廢水產
生量10%。 

 第二項：飼養豬隻及牛隻之既設畜牧業，畜牧糞尿肥分使用、農
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或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比率合計，五年內應達
總廢水產生量5%，十年內應達總廢水產生量10%。 

 草案第49條之5： 

 飼養豬20頭以上未滿200頭之畜牧業，應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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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 各縣市欲於本年度內達成推動目標，建議
分期(批)完成申請計畫書送地方農業單位初
審後，送農委會複審，並至遲於9月前完成
目標場數送農委會複審事宜。 

• 各縣市以養豬頭數與耕地面積計算，各縣
市澆灌沼肥面積負荷比均 <20%，縣市可耕
地面積足夠容納沼液沼渣施灌，故建議各
縣市政府承辦人員應親自與當地產銷班、
農會等單位洽談媒合施灌農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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